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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办安全〔2017〕149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7年河南省教育系统平安建设
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直属单位（学校）：
根据省综治办《关于深入2017年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的通知》（豫综治办〔2017〕23号）要求，我厅制定了《2017年河南省教育系统平安建设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17年3月9日
2017年河南省教育系统平安建设宣传月
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省综治办通知，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平安河南建设宣传阵地和成果，力争平安河南建设宣传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创新、举措更加高效、氛围更加浓厚，最大限度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平安河南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在2017年继续在教育系统组织开展平安河南建设宣传月活动，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制定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7年3月1日至31日。
二、宣传重点
（一）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关于综治和平安建设的重大部署做好宣传工作。广泛宣传中央、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广泛宣传推进平安河南建设、法治河南建设、过硬队伍建设采取的工作措施、广泛宣传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得重大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协调行动、形成合力。
（二）紧紧围绕贯彻落实《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做好宣传工作。深入宣传关于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落实、表彰奖励等相关规定，引导各地各部门尤其是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履行好促发展、保平安的主体责任。要利用门户网站、宣传栏、电子屏等形式进行宣传。
（三）紧紧围绕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大力宣传我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关法律法规，大力宣传全面依法治省的重大安排部署，大力宣传地方、部门、系统依法治理取得的成效，努力使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全省上下的自觉行动。特别要以宣传月活动为契机，把教育系统的普法责任落到实处，切实做到遵法学法用法守法。
（四）紧紧围绕治安热点、民生热点做好宣传工作。结合教育系统的特点和实际，坚持聚焦问题、补齐短板，加强正面引导，营造共创平安、共享和谐的氛围。针对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挑战，大力反渗透、反间谍、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宣传力度，增强师生群体的风险意识、防范意识。针对治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大防盗抢、防诈骗、防火灾、防事故、防传销、防“民转刑”案件等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针对民生领域的重大隐患，加大防非法集资、防未成年人溺亡、防校园欺凌、防医患纠纷等的宣传力度，提升群众的自我防范能力。持续推进平安学校创建活动，形成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三、活动形式
（一）集中宣传。宣传月期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组织开展1—2次集中宣传活动。
（二）媒体宣传。宣传月期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依托门户网站、内部刊物、微信群、窗口LED建立宣传阵地，确保部门单位机关内部和校园一线窗口有平安建设宣传内容，突出行业平安创建特色，抓好活动宣传。
（三）创新宣传形式。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大力推进平安建设微信公众号、微博、微信群，提高广大师生平安创建知晓率、参与度；积极推进平安文艺宣传、平安建设公益广告创作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要划拨专项经费，与专业团体、团队合作，创作平安建设微电影、小品、戏曲，丰富和提升平安建设宣传工作成效和质量；也可以结合地方特色、教育系统特色设计平安建设招贴画进行张贴。
（四）开展平安建设艺术作品创作征集活动。活动期间，各地各校要发动广大师生积极创作平安宣传方面作品，组织宣传评选。活动结束后，将优秀作品上报教育厅(省辖市教育局2-3幅，高校、省直管县（市）、厅直属学校1-2幅)。
三、组织领导和任务分工
组织领导：教育厅成立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省委高校工委副书记郑邦山任组长，办公室、人事处、基教一处、基教二处、高教处、职成教处、民办教育处、学生处、师范处、体卫艺处、财务处、发规处等处室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办公室，由厅办公室负责具体活动的组织协调。
任务分工：办公室牵头，负责活动的组织协调，对各地各学校活动开展进行组织指导，主要领导署名文章的发表，与河南卫视联合利用校讯通在中小学校办开展平安建设知识问答活动，组织开展平安建设宣传作品征集活动。其它处室根据自身业务职能制作整理宣传资料，为各地各校活动开展提供指导。各地各校要根据方案要求，制定方案，开展好活动。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宣传月活动作为年度平安建设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确保活动有方案、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严禁“文件空转”，杜绝“方案上下一样粗”。各地各校主要领导要以此活动为契机，亲自研究部署本单位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分管领导同志要抓好任务分解、工作督查，确保责任到人、要求落地，确保活动横要到边，竖要到底，无空白，没死角。
（二）加大督导推进。教育厅将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并根据抽查情况进行通报点评，确保活动有序有效，扎实推进。
（三）深化活动成果。平安建设宣传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持续推进、久久为功。要把平安建设宣传作为一项基础工作，重在平时，重在坚持，做到常态化。要注重打造媒体专栏、宣传平台、墙体标语、广告牌等固定宣传设施，推进宣传阵地化。要建立平安建设宣传工作台账和奖惩机制，实现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各地各部门开展宣传月活动情况，纳入年度平安校园考评范围。
各地、各高校、厅直属单位（学校）4月6日前将活动开展情况及平安建设优秀宣传作品报省教育厅。工作动态和经验做法及时报告。
联系人：袁  渊  0371​—69691255

邮  箱：1520284930@qq.com

2017年3月9日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7年3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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